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

董 强1，秉 浩2

（1.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研究基地，北京 100081）

摘 要：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成果。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

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初步理论探索和局部政策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系统理论建构和全面政策实践，

不断开拓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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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史无前例的创举，被实践证明是

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行之有效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制度，既有独特优势，又具鲜明特色。民族区域自治

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的民族实际，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实质上是在统一的国家内真正

保障和实现了让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是成功的，它是在充分考

虑历史和现实因素，依据自古以来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单一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不是照搬“苏联模式”。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的理论依据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其现实依据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

族在长期的生产和斗争中凝聚成了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

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理论探索和局部政策实践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抵御外敌入侵的共同任务使中华民族觉醒，

促使各民族团结起来，增强民族凝聚力。正是这场反帝反侵略的革命运动为各民族团结合作提供

了思想前提和精神基础。

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形式有民族自决权、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三种形

式。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主张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20世纪 30年代开始提出在统一的国家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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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域，到 40年代主张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经历了

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受苏联影响较大，在民族纲领问题上主张实行民

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国家结构形式就是

主张联邦制：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建立中

华联邦共和国[1]（18）。这里虽然也提到了“自治”，但这是“民主自治邦”，是民族共和国，是联邦的组成

部分，带有苏俄模式的烙印。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其标志在于对民族纲领的进一

步发展。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

自决权、自由权，也提出建立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即联邦制，还提出可以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域、自治

区。这是民族纲领发展的表现。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再次重申了这些提法[1]（209）。

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初步和小范围的实践。1936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强调：“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

府。”[1]（367）在实践上表现为，这一时期在四川甘孜地区建立博巴自治政府，在宁夏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

政府，这些长征途中在民族地区建立的具有自治性质的民主政权明显带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

抗日战争时期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逐渐形成的时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国各少数民族

“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

国家”[1]（595）。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678）。毛泽东同志在《论

联合政府》中指出：“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1]（742）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在这一时期

党还没有完全摒弃联邦制的提法，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

政策越来越清晰。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强调：“对内蒙的基

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1]（964）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内蒙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的指示

电》指出：“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1]（1000）这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摒弃民族“独立自决”，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探索实现了质的飞跃。1947
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1133），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

区域自治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质的飞跃的里程碑，它

的成功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从第五十条到第五十三条，对我国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民族自治机关的性质、地位、职权都作出了明确规定[1]（1290），这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法律、理论和政策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区域自治的系统理论建构和全面政策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政策进入全面实践时期。为保证民族

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有效实施，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1950年，西康藏族自治区成立，这是相

当于省辖市一级的自治地方，但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问

题上只有原则规定，没有具体的法规可依，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因此在实施上是不规范的。1951
年，从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角度出发，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施。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根本大法的高度对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进行确认并作出比较详尽的规定，明确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三级自治地方。此外，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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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和《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

题的指示》，民族乡成为民族区域自治三级行政体制划分的补充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和依据宪法制定的若干规定在提供法律依据的同时，也提供了规

范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法律保障，对于加快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1947年我国

第一个省级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从1949年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省级自治地方。1957年以来，受

“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理论上片面强调“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民族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的差异性，进而造成对自治权利的忽视，特别是“民族融合风”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从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学说来看，这是违背民族发展基本规律的，是脱离民族发展实际、操之过急的表现。1957年，在

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同志全面分析了我国与苏联的国情、历史发展及居住环境的不同，批

评了“不照搬苏联经验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强调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必

然性和时代必要性。周恩来强调：“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

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2]（372）“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

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

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375）周恩来同志的论断既是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本质特征的精

辟概括，也是对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目的和优越性的高度凝练。邓小平同志在《关于西南少数民

族问题》中指出“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的“一系列问题”[3]（166）。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少数

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因而“现在必须开步走”[3]（165），“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

如一个民族聚居乡”[3]（166）。在一些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

上”[3]（166），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要积极推行。

20世纪 60年代，在“左”倾错误的影响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冲

击下，民族区域自治遭到严重破坏，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具体表现为民族自治地方的民主改革

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新建了 25个自治地方等，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自治地方大多数自

治机关陷入瘫痪，根本无法行使自治权利。

三、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发展

改革开放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

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4]（339）。这是

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坚持和完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新

疆时指出：“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不能搞共和国，我们是自治区。”[5]为了有效保障民族区域自治的

实施，1981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

法”[5]。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订也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进行的，1984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及实施使少数民族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真正做到了有法可

依，从而也奠定了法治基础。邓小平同志强调，“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

治权利”[3]（166~167）。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

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

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6]（257）邓小平同志在不同时期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这些论

述，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有涉及，是民族区

域自治优越性的彰显，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由于同国内外“三股势力”斗争形势日益复杂，民族区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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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1990年，江泽民同志视察新疆时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

族问题的根本制度”[7]（239）。199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有许多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定，这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深入贯彻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制

度建设的重大任务。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明确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这不仅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更彰显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政治体制

中的地位。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制度建设的

重大任务。200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治建设进

入新阶段的标志。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又

有许多新的举措和创举。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成为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行政法规。2005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

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

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8]（27）“三个不容”是新世纪新阶段中

国共产党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实践的新概括、新论断和新发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

的表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

展。”[9]（20）这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后，又一次把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同列为我国四大基

本政治制度，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地位的再次确认，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巨大政治优势的

彰显。2012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0]（29）。

四、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实践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中华文明的高度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

旗帜鲜明地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照搬“苏联模式”。针对“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是取

消现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指出：“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

说法可以休矣！”[11]（75）要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就要防止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做到“两个结合”，即

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11]（80），要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11]（86）。这既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任务，也彰显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立场，

更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中的体现。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

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3]（167）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12]（22）。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立场和根本态度。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表彰

大会强调，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和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的重要性，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

区域自治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要坚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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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在60多
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党的治藏方略，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3]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12]（22），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根本的是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的经验启示

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对于保证各民族真正当家作主、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

利，起着关键作用。百年探索铸就百年辉煌，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充分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

性，构建了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首来

路，筚路蓝缕，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成就辉煌；栉风沐雨，薪火相传，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的经验需要总结和进一步发扬。中国共产党百

年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已形成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建立自治区（5
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三级共 155个民族自治地方，55个少数民族有 44个建立了

自治地方[11]（77）。

（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民族政策

民族问题属于社会问题的范畴，是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社会问题之一。民族政策是为了促进民族

发展、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相关原则、措施、条理等的总和。民族区域自治

是党的民族政策中的基本政策，是贯彻民族平等团结的主要政策形式和主要原则，对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起着主导性和战略性作用，对最大限度满足各少数民族平等自治、自主管理本民族和本地区内

部事务起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

源头。它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原则，为其他具体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遵循，为彻底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提供了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理论和实践上选择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

转变过程；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内蒙古建立省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为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实践经

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行了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断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完善，并于1954年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对多民族

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大创举，具有巨大政治优势。周恩来同志指出：“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

举。”[2]（374）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制的制度，而是民族区

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6]（257）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7]（239）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制度保

障，我国历部宪法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涵之一。正确理解这

一内涵，就要旗帜鲜明地明确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也不是某个民族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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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治，而是要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在长期的革命

和建设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开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伟

大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经过曲折的探索，实

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的成功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建立了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政策，与其他具体政策为一体的民族政策体

系，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民

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决策部署，拓宽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巨大政治优势在于它实现了各族人民各得其所、和衷共济的使命。2005
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8]（16~17）。作为社会

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其目的之一

是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其政治优势还表现在既保

证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统一，又保证少数民族在其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主权利，成功处理了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

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族自治地方层

面，抑或是民族事务层面，都需要有高效的民族法制实施体系。国家要在法律框架内保障自治机关

依法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要在国家统一政令下行使自治权，坚持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都需要高效的民族法制实施体系来保障。建立高效的民族法制实施体系，首要的是建立民族

法制监督体系，通过在全社会强化民族法制的宣传和监督检查，以便形成贯彻落实民族法制的意

识，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地进行民族法制宣传教育，做好有关法律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建立重在平时、抓在平常的长效机制。

（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

将统一与自治有机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结合，是我国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11]（80~81）。

统一的国家内才能有自治，自治不仅要有自治的主体，还要有自治的空间，只有将二者正确地有机结

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少数民族依法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才能得

到保证，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进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坚持统一与自治有

机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结合，既能保障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又能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

的权利，还能保障各民族民主平等权利，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积极回应民族

自治地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最关键的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指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11]（86）我国资源分布

和生产力发展程度很不均衡，只有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不同的情况“顺俗而治”，发挥民族

自治地方的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充分调动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因地制宜，自力更

生，才能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后发赶超，缩小发展差距。当然，仅靠民族自治地方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是不够的，要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发，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力度，发达地区也要优化对

口支援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繁荣发展。经济得不到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得

不到优化，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群众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就很难缩小，民生将难以改善，人民群众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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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难以实现。所以，必须牢牢把握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这一关键任务，立足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后发优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缩小发展差距，实现民族自

治地方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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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ol icy Practice of Autonomous Governance of

Ethnic Reg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the Past 1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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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utonomous governance of ethnic regions is the creative fruit of sinicized Marxism ethnic theo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arried out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artial policy practice on autonomous

governance of ethnic regions since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hus it has carried out systematic and theoreti-

cal 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ve policy practice，continuously pioneered and innovated the system of such autonomous

governance with great achievements，which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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